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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现场

本报讯（通讯员 吴晓初 芮宣 记者 金汝）8月

23日，包工头黄某主动到市人民法院马屿法庭交

付6300元，由法庭转交贵州籍粉刷工陈某。终

于可以拿回辛苦钱，陈某给法官打电话：“谢谢你

们，以后写‘领条’、‘欠条’，一定多个心眼。”

陈某口中的“领条”，差点让他一年多的辛

苦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2009年前后，市民黄某承包了高楼镇某村

一幢联建房的建筑工程，并将内、外墙粉刷业

务口头承揽给陈某。

工程完工后，双方进行结算，陈某应得工

资 7300 元。黄某写了一张“领条”，让陈某持

“领条”向发包的业主要款。“领条”上面写着：

“泥水粉刷工在江边拿工资 7300 元”，落款是

陈某的名字，时间为2012年12月6日。

但业主只交给陈某 1000 元，称工程已经

承包给黄某，剩余的款项应由黄某支付。而黄

某则认为，他与业主的工程款尚未结算清楚，

不肯支付陈某剩余的6300元工资。

无奈之下，陈某来到马屿法庭。

看着陈某提供的“领条”，法官犯了难：“按

照字面意思理解，陈某已经领取了工资 7300

元，怎么说没拿到工资呢？”从诉讼证据角度来

说，“领条”不足以支持诉讼请求，只有找到黄

某，事情才能清楚。

经办法官多方打听，终于联系上黄某。黄

某承认了陈某的说法，但对如何支付陈某的工

资，无法达成一致。

法官认为，陈某与黄某之间的承揽合同合

法、有效，应当予以保护，据此，判决黄某支付

陈某粉刷报酬6300元。

案件生效后，陈某申请执行，法院执行法

官多次联系黄某陈述利害。8 月 23 日，黄某终

于主动到法庭交付6300元，由法庭转交陈某。

经办法官提醒，许多务工者没分清“领条”

与“欠条”的法律意义，劳动报酬结算时一定要

在欠条中注明相应的情况，否则可能得不到法

律的保护。

当日，联合执法组先后来到位于红光

村周红路和红星村辽桥路的 15 家重点挂牌

整治群租房，这些群租房楼道房间使用大

量的易燃材料隔断，消防四要件未配备，户

均租住在 20 人以上，安全通道不畅，存在严

重的消防安全隐患。

红星村徐某某家的一间三层落地群租

房，用易燃材料隔出了 29 张床位，人多、安

全通道窄小⋯⋯安阳街道曾于 8 月 16 日发

放了整改通知书，但该出租户在规定期限

内拒不整改。8 月 23 日，执法人员立即对

该户进行断水（如图）查封，公安部门对房

东进行了传唤谈话，对承租的外来务工人

员进行现场消防安全知识教育。

据介绍，安阳街道现有登记在册的出

租房共有 6870 间。自 8 月 9 日以来，该街

道 展 开 拉 网 式 大 排 查 整 治 ，已 重 新 排 查

6132 间出租房，其中已排查的 30 人以上群

租房 52 家，20 至 29 人群租房 57 家。

安阳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办事处副主任

夏小开说：“为切实解决好街道辖区内群租

房的消防安全问题，将进一步加大宣传、巡

查和整治力度，每周做到‘四个一’（即一汇

总一分析一执法一回访），对安全隐患特别

严重的群租房继续加大联合执法力度，对

存在严重隐患的违章出租房坚决拆除，决

不手软，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安全的居住

环境。”

粉刷工持“领条”讨工资无果
幸好马屿法官多方努力，帮忙讨回6300元欠薪

联合执法 现场宣讲

安阳街道
全力打造平安群租房全力打造平安群租房
■特约记者 陈立波

8 月 23 日上午，安阳街道
联合市公安消防局、市新居民服
务管理局、安阳派出所等相关部
门开展联合执法，对安阳辖区内
15 家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、
未在规定期限内整改的群租房
房东及承租人，进行现场责令整
改及宣教、公安传唤谈话。

昨日，农夫山泉公司、瑞安

众乐食品配送中心邀请我市10

多名消费者，前往位于淳安的千

岛湖水源地和企业参观。记者

在取水水源点看到，工作人员现

场从40米深处取水，水温在5—

10℃左右，水中带雾，水质和口

感都非常好，得到了消费者们的

认可。据了解，这些深水水源，

还将通过数十道工序处理，保留

对人体有利的矿物元素，确保天

然品质。 （记者 夏盈瑜）

40米深的水，喝着放心


